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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10) 5809-1000  传真: (86-10) 5809-1100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七喜控股”、“上市公司”、“发行人”或“公司”）委托，担任七喜控股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及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就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本次交易，本所已出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七喜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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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关于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北京市竞

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七喜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及《补充法

律意见书（六）》以下合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同时，本所就本次交易的实施

情况出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

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实施情况法律意见书》”。前述《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实施情况法律意见书》以下合称“原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现就本次交易涉及的募集配套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

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除非另有说明，原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

律意见的前提、声明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除非特别说明，本法律意

见书使用的词语或简称与原法律意见书使用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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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申购报价过程应进行全程现场见证，并对相关文件、资料、证言的真实性、合法

性、有效性进行充分的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批准与授权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获得如下批准或授权： 

 

（一） 七喜控股的批准和授权 

 

2015 年 8 月 31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

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说明》、《关

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重大资产置换协议>及<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的议案》、《关于对评估（含估值）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

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的意见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相关审计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关

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

案》、《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公司每股收益的填补安排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说明》、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

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15 年 9 月 17 日，七喜控股召开了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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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监管部门的核准 

 

2015 年 12 月 14 日，上市公司取得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七喜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 Media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37 号），核准七喜

控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39,367,311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

金。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且已获得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及《发行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与配售 

 

（一） 发送认购邀请书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

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合称 “联席主承销商”）为七喜控股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根据七喜控股与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资料，七喜控股和联席主承销商共同确定了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名单，并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起以电

子邮件和邮寄的方式向 16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其中包括七喜控股截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收市后的前 20 名股东、24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2 家证

券公司、9 家保险机构和 100 名表达认购意向的机构和自然人投资者）发送了《七

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称“《认购

邀请书》”）。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439,367,311 股，发行价格

为不低于 11.38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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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发出的《认购邀请书》合法、有效，上述获

得《认购邀请书》的特定投资者名单符合《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二） 投资者申购报价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18 日 9:00-12:00。在上述期间，

投资者通过传真方式提交《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申

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提交其他参与认购的

相关资料。发行人共收到 18 名投资者回复的《申购报价单》及其他参与认购的

相关资料，在 2016 年 3 月 18 日中午 12:00 前，除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外，共

收到 11 家投资者汇入的保证金共计 67,250 万元。经核查，投资者仲黎虽提交了

《申购报价单》，但没有及时缴纳申购保证金，其申购报价为无效申购。其余

17 家投资者的申购报价均为有效申购。具体申购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申购对象 
申购价格（元

/股） 
申购金额（万元） 

1 
广州越秀诺成六号实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6.00 50,000 

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51 52,900 

3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8.00 50,000 

15.00 100,000 

4 耿晓菲 17.50 50,000 

5 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19.80 59,400 

16.80 84,000 

15.80 158,000 

6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89 50,000 

7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3.52 51,000 

8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28 5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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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购对象 
申购价格（元

/股） 
申购金额（万元） 

9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6.53 60,000 

10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20 50,030 

15.00 51,030 

11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3.60 50,000 

12 仲黎 15.50 50,000 

13 上海积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00 50,000 

20.50 50,000 

20.00 50,000 

1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02 99,400 

19.88 191,800 

18.00 241,800 

15 赖宗阳 12.57 50,100 

16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76 58,400 

17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80 51,000 

18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6.52 51,000 

14.28 75,0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除投资者仲黎提交申购报价单、但未及时缴纳申购

保证金被确认为无效申购外，其余 17 家投资者的申购报价均为有效申购。 

 

三、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结果 

 

（一） 发行认购对象、价格和数量 

 

根据上述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发行人与独立财务

顾问（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的有效报价，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19.80

元/股；并根据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收到《申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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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单》传真时间优先、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的原则，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

认购对象的家数为 7 家，未超过 10 家；发行股票数量为 252,525,252 股，未超过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 439,367,311 股；认购对象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募集资

金总额为 4,999,999,989.60 元，未超过 500,000.00 万元。 

 

1、具体认购对象、认购价格、获配股数及认购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获配价格（元

/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国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19.80 30,303,030 599,999,994.00 

2 
华鑫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19.80 25,757,575 509,999,985.00 

3 
诺安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19.80 29,494,949 583,999,990.20 

4 
博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19.80 26,717,171 528,999,985.80 

5 
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19.80 96,868,686 1,917,999,982.80 

6 
上海积誉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19.80 25,252,525 499,999,995.00 

7 
北京京泰阳光投

资有限公司 
19.80 18,131,316 359,000,056.80 

合计 - 252,525,252 4,999,999,989.60 

 

2、认购对象的基本情况及合规性 

 

（1）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11 月 8 日 

公司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8 号 4 层 04、05、06、07、

08、10 单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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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人民币 28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益谦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310000000093588 

经营范围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

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

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1 年 03 月 06 日 

公司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28 层 A01、B01

（b）单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6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俞洋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440301103073048 

经营范围 

证劵经纪；证劵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

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自营(不含债券自营)；证券资产管

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 

 

（3）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3 年 12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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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13 号兴业银行大厦 19 层

1901-1908 室 20 层 2001-2008 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秦维舟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440301103063235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

他业务。 

 

（4）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8 年 7 月 13 日 

公司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29

层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吴雄伟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1000001002998 

经营范围 发起设立基金；基金管理。 

 

（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 年 6 月 21 日 

公司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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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阮琪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310000000105579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

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上海积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上海积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5 年 2 月 16 日 

住所 上海市闸北区天目中路 380 号 1601-08 室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易德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310108000591698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企业管理

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7）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 年 08 月 17 日 

公司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路 32 号 7 幢 214 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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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汤运军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1010635523157XN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1、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

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

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

诺最低收益。）；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

账、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

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评估

报告等文字材料）；商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会议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培训。(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底价，发行股数和募集资金金

额不超过发行人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上限，且符合中国证监会《关

于核准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 Media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的核准内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发行价格和发

行股数的确定符合《认购邀请书》约定的确定原则与程序，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

行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中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完成相应的登记及/或备案手续的，

均已按以上法律法规之规定完成该等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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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认购合同》 

 

发行人分别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7 名发行对象签署了《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合同》（以下称“《认购合同》”），该

等《认购合同》明确约定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及数量、支付方式、违约

责任、争议解决等事项。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已签署的

《认购合同》合法、有效。 

 

（三） 缴款及验资 

 

2016 年 3 月 21 日，七喜控股与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向国华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积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

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7 家已确定的认购对象发送《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

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 

 

2016 年 3 月 23 日，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积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京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7 家认购对象将认购资

金汇入七喜控股与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商指定的账户。 

 

2016 年 3 月 24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参与认购上市公

司本次配套融资认购资金的实收情况进行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2110 号《验资报告》。经验证，截至 2016 年 3 月 23 日，独立财务顾问（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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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主承销商）指定的股东缴存款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振华支行

4000010229200147938 账号已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获配的投资者缴纳的认购全

款人民币 4,999,999,989.60 元。 

 

2016 年 3 月 31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2183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

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3 月 25 日止，发行人已收到股东认缴股款人民币

4,860,797,464.35 元（已扣除发行费人民币 139,202,525.25 元），其中：股本

252,525,252.00 元，资本公积 4,608,272,212.35 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缴款和验资符合《发行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

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和发行过程符合《发行管理

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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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 

赵洋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 

 

章志强   律师 

               

 

________________ 

 

徐鹏飞   律师 

 

 

________________ 

 

张荣胜    律师 

 

 

________________ 

 

 张 鑫   律师 

 

 

 

                                     二○一六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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